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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2)511/01-02 、 CB(2)363/01-02 、 CB(2)429/01-02 、
CB(2)260/01-02及CB(2)364/01-02號文件 )

2001年 5月 14日、 5月 18日、 5月 28日、 10月 9日及 10月 22日的
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2)1387/00-01(04)-(10) 、 CB(2)1547/00-01(01) 、
CB(2)108/01-02(01)、CB(2)1624/00-01(01)、CB(2)1895/00-01(03)、
CB(2)502/01-02(01)、 CB(2)502/01-02(02)、 CB(2)502/01-02(03)及
CB(2)502/01-02(04)-(05)號文件 )

2.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3.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項提供進一步資料，以方便委

員會進行工作   

第 5及 7條

(a) 以書面載列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所解釋的行政安排 (根據該項
行政安排，獲授權人一旦去世、失 或不能履行職能，持牌

場所獲容許繼續經營 )，以及應否在條例草案列明此項行政安
排；

(b) 澄清政策原意，即法團及獲授權人兩者均須符合第 5(3)(a)(i)
條有關須為 “適宜經營卡拉OK場所 ”的人的規定，還是獲授權
人才須符合該規定；及現有條文是否足以述明此意；

(c) 說明持有不同卡拉OK牌照的法團是否必須就該等持牌場所
委任不同的獲授權人；

(d) 澄清法團及獲授權人可否持有超過一個牌照或許可證，及若

然，是否應在條例草案明訂條文述明此意；

(e) 說明若持有牌照／許可證的個別人士在有訂立或沒有訂立遺

囑的情況下去世，有關牌照或許可證將如何處理；

(f) 考慮應否在條例草案納入類似《應課稅品條例》 (第 109章 )第
54條的具體條文，以處理持牌人／持證人去世的情況；及

第 19條

(g) 消除部分委員有關第 19條可能太嚴苛的關注，提供資料，述
明與觸犯其他條例的罪行比較，法庭下令沒收的器材或物品

等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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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席上亦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3研究與上文第 3(e)及 (f)段有關的問
題。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5. 委員同意由秘書與政府當局聯絡，商定下次會議的日期。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2月 4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卡拉《卡拉《卡拉《卡拉OK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會議過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01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000001-000420 主席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

序言

000421-000942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對卡拉 OK條例關注組於 2001
年 10月 18日發出的函件的回應
(立法會 CB(2)502/01-02(01)號文件 )

000943-001024 主席 同上

001025-001138 政府當局 警方接獲的涉及不同類型的卡拉 OK場
所活動投訴的統計數字

(立 法 會 CB(2)502/01-02(02)號 文 件 第 1
項 )

001139-001149 主席 同上

001150-001343 政府當局 卡拉 OK場所持牌人／持證人須為自然
人的規定

(立 法 會 CB(2)502/01-02(02)號 文 件 第 2
項 )

001344-001420 主席 持牌人須親自監督卡拉 OK場所或其運
作的規定

(立 法 會 CB(2)502/01-02(04)及 (05)號 文
件 )

001421-001543 助理法律顧問 3 同上

001544-001623 楊孝華議員 同上

001624-001718 政府當局 同上

001719-001734 楊孝華議員 同上

001735-001739 主席 同上

001740-001816 楊孝華議員 同上

001817-001907 政府當局 同上

001908-002001 余若薇議員 法團及獲授權人均須還是只須獲授權人

為 “適宜 ”的人的規定；及

有關持牌處所繼續經營

002002-002222 政府當局 同上

002223-002301 主席 /政府當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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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02-002321 政府當局 同上

002322-002336 主席 同上 √√√√

002337-002447 余若薇議員 同上  ;  及

法團及獲授權人持有超過一個牌照或許

可證的可行性

002448-002456 政府當局 同上

002457-002506 主席 同上

002507-002520 政府當局 同上

002521-002845 政府當局 同上  ;  及

法團及獲授權人均須還是只須獲授權人

為 “適宜 ”的人的規定

002846-002855 主席 法團及獲授權人均須還是只須獲授權人

為 “適宜 ”的規定

002856-002902 政府當局 同上

002903-003007 主席 同上

003008-003106 余若薇議員 同上

003107-003124 政府當局 同上

003125-003154 主席 同上

003155-003243 政府當局 同上

003244-003335 主席 /

政府當局

同上 √

003336-003420 余若薇議員 同上

003421-003442 主席 同上

003443-003600 余若薇議員 同上

003601-003604 主席 同上

003605-003612 余若薇議員 /

主席

同上

003613-003743 張宇人議員 卡拉 OK場所持牌人／持證人須為自然
人的規定

003744-003805 主席 同上

003806-003826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同上

003827-003850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3851-003857 主席 同上

003858-003935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3936-004017 主席 同上

004018-004028 張宇人議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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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29-004038 主席 /張 宇人 議
員

同上

004039-004143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4144-004207 主席 同上

004208-004229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同上

004230-004409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4410-004507 主席 同上

004508-004529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4530-004555 政府當局 同上

004556-004602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4603-004614 主席 同上

004615-004625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同上

004626-004636 張宇人議員 法團持有超過一個牌照或許可證的可行

性

004637-004647 主席 同上

004648-004654 政府當局 同上

004655-004734 主席 自然人持有超過一個牌照或許可證的可

行性

004735-004759 政府當局 同上

004800-004826 主席 管理不同卡拉 OK的同一法團委任不同
的獲授權人的需要

     
004827-004840 政府當局 同上 √

004841-004857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法團及獲授權人持有超過一個牌照或許

可證的可行性

004858-004917 張宇人議員 持牌人／持證人在有訂立或沒有訂立遺

囑的情況下去世，牌照或許可證的狀況

004918-004925 政府當局 同上

004926-004937 主席 /

張宇人議員 /

政府當局

同上

004938-004945 主席 同上

004946-004954 政府當局 同上

004955-005114 政府當局 同上

005115-005123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5124-005139 主席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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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40-005149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5150-005241 政府當局 同上

005242-005244 主席 同上

005245-005437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持牌人／持證人在有訂立或沒有訂立遺

囑的情況下去世，牌照或許可證的狀況

法團及獲授權人持有超過一個牌照或許

可證的可行性

   

√

005438-005444 主席 同上

005445-005459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同上

005500-005515 主席 同上 √

005516-005522 政府當局 同上

005523-005555 主席 持牌人／持證人在有訂立或沒有訂立遺

囑的情況下去世，牌照或許可證的狀況

005556-005601 政府當局 同上

005602-005605 主席 同上

005606-005649 政府當局 同上

005650-005710 主席 同上 √

005711-005732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05733-005746 主席 同上

005747-005759 政府當局 同上

005800-005842 主席 同上

005843-005913 政府當局 同上

005914-005950 黃宏發議員 法團及獲授權人均須還是只須獲授權人

為 “適宜 ”的人的規定

005951-010006 主席 同上

010007-010039 黃宏發議員 同上

010040-010051 主席 同上

010052-010133 黃宏發議員 同上

010134-010150 主席 /

黃宏發議員

同上

010151-010206 政府當局 同上

010207-010220 黃宏發議員 對條例草案中 “適宜 ”的人的檢驗

010221-010224 主席 同上

010225-010311 政府當局 同上

010312-010330 黃宏發議員 法團及獲授權人均須還是只須獲授權人

為 “適宜 ”的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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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31-010335 主席 同上

010336-010345 黃宏發議員 同上

010346-010358 主席 同上

010359-010426 黃宏發議員 同上

010427-010432 主席 同上

010433-010437 政府當局 同上

010438-010442 黃宏發議員 同上

010443-010516 政府當局 同上

010517-010549 主席 同上

010550-010648 政府當局 第 5(3)(c)條的理據
(立 法 會 CB(2)502/01-02(02)號 文 件 第 3
項 )

010649-010656 主席 同上

010657-010900 政府當局 5個千帕斯卡的活載量
(立 法 會 CB(2)502/01-02(02)號 文 件 第 4
項 )

010901-011040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1041-011208 政府當局 同上

011209-011214 主席 /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1215-011244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1245-011305 政府當局 同上

011306-011313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同上

011314-011321 主席 同上

011322-011332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1333-011407 主席 同上

011408-011419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1420-011447 主席 同上

011448-011557 政府當局 同上

011558-011607 主席 同上

011608-011626 政府當局 同上

011627-011645 主席 /政府當局 同上

011646-011840 政府當局 沒收器材及設備 (第 19條 )
(立 法 會 CB(2)502/01-02(02)號 文 件 第 6
項 )

011841-011855 主席 同上

011856-011918 政府當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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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19-012015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2016-012025 主席 同上

012026-012028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2029-012141 主席 同上

012142-012259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同上

012300-012310 政府當局 同上

012311-012429 主席 同上

012430-012508 政府當局 同上

012509-012518 主席 同上

012519-012522 政府當局 同上

012523-012525 主席 同上

012526-012540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2541-012607 張宇人議員 /

主席

同上

012608-012744 主席 同上

012745-012755 政府當局 /

主席

同上 √

012756-012812 主席 同上

012813-012908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2909-012928 主席 同上

012929-012939 政府當局 同上

012940-013115 主席 同上

013116-013938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對卡拉 OK條例關注組所提要
求的回應及現有卡拉 OK場所的樓宇安
全規定可供選擇的其他方案

(立法會 CB(2)502/01-02(03)號文件 )

013939-014119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4120-014152 主席 同上

014153-014206 張宇人議員 同上

014207-014230 主席 同上

014231-014249 余若薇議員 同上

014250-014301 主席 同上

014302-014409 余若薇議員 同上

014410-014414 主席 同上

014415-014422 余若薇議員 同上

014423-014438 主席 同上

014439-014441 余若薇議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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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442-014451 主席 同上

014452-014606 政府當局 同上

014607-014633 主席 同上

014634-014808 政府當局 同上

014809-014823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014824-014835 政府當局 /主席 同上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上述會議過程的錄音帶存放在立法會圖書館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2月 17日


